
南国都市报10月21日讯（记者
王康景 文/图）不久前，海口龙昆南

路大理石地面砖雨后湿滑导致市民摔

车的新闻引发关注。南国都市报推出

相关报道后，海口有关部门组织项目

单位对龙昆南路台湾大厦段约200米

长的人行道进行了试点改造。记者10

月 21日下午回访时了解到，海口龙

昆南路人行道改造有了新进展，新增

改造完成约600米长道路。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海口龙昆

南路与昆坡路交会处路口看到，此

处已经完成了人行道改造，约三分

之一的大理石路面已改造成了沥青

路面，不少过往的电动车从改造后

的沥青路面上平稳驶过。

记者也从新改造好的沥青路面

骑行，总体感觉平稳舒适，体验良

好。该处改造的路段是从昆坡路路

口一直到海口市人民医院龙昆南门

诊部。除了沥青路面已经铺好，现

场还有施工人员正在对破损的地面

砖进行更换和清理。

“之前台湾大厦段的试点改造也得

到了不少市民和职能单位的认可，我

们整个改造项目也在调整中，目前新

增的这一段改造路段约有600米长。”

项目建设单位海口辉邦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项目经理戴先生说，下一步要根

据市里有关要求继续推进施工，争取

今年底完成龙昆南路人行道改造，让

电动车有安全舒适的沥青非机动车道

行驶。

周报 9月1日至9月7日，“问政海南”共收到网友留言83条。在这
周留言中，网友较为关注的问题有生活噪音、市政设施、物业管理、占
道经营、公路执法、房屋开发、企业违规经营等。

记者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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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进入南海网、南国都市报“问政海南”
（http://ms.hinews.cn/）栏目进行留言
2、拨打新闻热线966123，直接提供线索

互动
指引

最新回复

暂未回复

(本版稿件据新海南客户端
《问政海南》栏目整理)

问政海南·追踪 《海口龙昆南路大理石路面湿滑易摔倒》

大理石路面变沥青路
约600米人行道完成改造
施工方：龙昆南路人行道改造工程争取年底完工

问：海口琼山区海府路上坑坑洼

洼，影响出行，望及时修复。

答：经工作人员核实，市民反映

的问题已知悉，已安排维修组沿线修

复。 （12345海口分平台）

问：三亚解放四路三亚中心医院

出口处的无障碍通道不规范，望改善。

答：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

政维护应急中心于2025年9月11日核

实，已处理。 （12345三亚分平台）

问：儋州鼎尚路和盛世小区门前

违停车辆严重，望有关部门整改。

答：经核实，根据诉求人反映的

情况，已通知支队那大大队路面巡逻

警力到该地及周边道路巡逻并整治违

法停放车辆，并对违停车辆依法查处

并通过电话、短信方式通知车主驶

离。因违停车辆具有较强的流动性，

后期将加强该处巡查整治。如有疑问

可以咨询23313271。

（12345儋州分平台）

问：海口府城鼓楼街的排污水管

工程只做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工程迟

迟未开工，导致行人出行不便。

答：投诉人认为新修的靖南街雨

水边沟未修完，导致此处积水。已跟

投诉人说明该雨水边沟已接入主管

网。向周边的两户居民了解了9月7日

台风期间边沟的排水情况，居民表示

比以前好多了，有少量积水，但雨停

后很快就下去了。

（12345海口分平台）

问：海口红城湖路金鹿大厦门前

路段路面上有一大坑，望有关部门及

时修复。

答：经工作人员核实，市民反

映的问题已知悉，已安排维修组沿

线修复。 （12345海口分平台）

建议在海口迎宾
大道增设掉头口

问：海口市迎宾大道附近有

碧桂园公园上城、恒大文化旅游

城、金岛国际数千户居民，丁村

万人海鲜广场众多消费者要驾

车掉头回市区，需要走到高速

路口掉头，这样就要多走4公里

路，建议增设掉头路口，方便

居民和游客。

答：迎宾大道无法新增设掉

头口。 （12345海口分平台）

●我于2025年6月至2025年

9 月期间，在海南创悦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旗下 《永远的蔚蓝星

球》 游戏，共充值 2.5 万元人民

币。2025年9月25日左右账户被

封停，我在9月21日还为该游戏

充 值 了 3888 元 代 金 券 （未 使

用）？询问客服原因，说检测到

我使用第三方软件，但未提供有

效证据，本人也从未使用第三方

软件，希望该公司能给予我相应

赔偿。我于 9 月 28 日投诉全国

12315 平台，澄迈县市场监督局

管理局还未予以回复，望这次领

导和有关部门予以帮助处理。

●海口灵山镇良古村，路边

的指引牌松动，现在风大容易脱

落，望有关部门及时处理。

买房5年
未拿到房产证

问：我们是澄迈碧海金珠的

外地业主，2020年买的房，买房

五年没拿到房产证。

答：该项目施工交付标准为

全装修交付，由于该项目开发企

业资金问题，尚未完成全装修验

收备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第六十一条建筑工程竣工

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

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

交付使用。从而导致未能办理不

动产登记手续，县住建局将继续

督促开发企业想方设法筹集资

金，尽快完善竣备手续，以便完成

后续不动产登记工作。

（澄迈县住建局）

海口龙昆南路昆坡路路口至海口市人民医院龙昆南门诊部路段完成人行道改造。


